
      

社團法人 

南投縣生活重建協會 
連絡電話：(049)2720640 

連絡住址：544南投縣國姓鄉福龜村長壽巷 83-3號 

安葬濟助申請表 
申請人 

姓  名  出生日期  

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戶籍 

地址 
 

往 

生 

者  

姓  名  性  別  

安葬 

濟助 

一、 申請濟助以清寒家庭及獨居、邊緣戶補助棺木五千元、骨灰甕

五千元為原則，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貧困者補助埔里塔位

兩萬元及草屯公塔兩萬三千元，如需申請塔位補助先行向本會

告知，本會通報公所開立本會收據。(其他地區公塔兩萬三千元

以下) 

二、 請備妥以下文件： 

 1.申請表一份。(將列印副本給捐款者、正本本會存檔) 

 2.清寒證明正本一份。(村、里長或各區黨部之證明文件) 

 3.全戶戶口名簿或謄本影本一份。 

 4.死亡證明正本一份及往生者靈堂照片。 

  (申請日期距死亡日期勿超過一個月) 

 5.收到濟助款後請填所附本會收據正/副本各一，於一週內寄回。 

 6.檢附葬儀社收據，棺木五千元、骨灰甕五千元。 

 7.需申請塔位者，由公所開立收據，由本會前往繳納。 

三、主管部分請村、里長核章證明，確認以上資料正確無誤。 

(確認無誤後本會開立郵政匯票郵寄給申請者) 

身分證字號  
與申請 

人關係 
 

出生日期  往生日期  

說  
   

 

明 

  
附  

   
 

件 

承辦人員： 承辦會計： 

申請

單位 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蓋章： 社工督導： 理 事 長： 

※核發補助金額，本協會保有最後決策權，若經費不足將斟酌承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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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生活重建協會  

往生安葬棺木、甕、塔位收據粘貼憑證用紙 

…….….……憑………………..證………..……粘…….………貼……….……紙………………… 

單 據 清 單(請浮貼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往生者靈堂照片黏貼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往生者靈堂照片黏貼處(請浮貼) 

 


